彭蒙惠教育獎學金公告-限應外科、數動科
一. 依據：
依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救世傳播協會第六十六次董事會議所通過之第三案「彭蒙惠 (Dr. Doris Brougham) 教育獎學金案」訂定，該案業已報請政府主管機關核備。
二.申請資格：
(就讀於台澎金馬地區學校之在學學生，其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達以下標準且未得過本獎學金者，方可申請)
 1、國 中 組：英文成績名列該校同年級前三名，操行甲等以上。
 2、高中(職)組：英文成績名列該校同年級前三名，操行甲等以上。
 3、大 專 組：限「大眾傳播」或「英文」相關科系，學業總平均分數80分以上，操行甲等以上。
 4、研究所組：限「大眾傳播」或「英文」相關研究所，學業總平均分數80分以上，操行甲等以上。
三.獎助名額及金額：
   大專組：共30名，每名獎助金額捌仟元整。
四.申請文件 (恕不退件，請自行拷貝留底) ：
1、申請表一份，須加蓋校印(國高中組可以教務處戳章代替)。國中組申請表、高中職組申請表、大專組申請表、研究所組申請表
2、戶口名簿影印本一份，殘障生另附殘障手冊影印本，清寒生另附區公所清寒證明。
3、學生證影印本一份 (或在學證明書一份)。
4、九十五學年度第二學期成績單影印本， 
5、英文自傳。(限600字以內)
6、老師英文推薦函。
7、最近二吋相片一張 (請黏貼於申請表內)。
8、國中組與高中職組請附英文成績為同年級前三名之證明文件。
9、研究所組請附最近相關研究報告影印本一份。
10、將上列文件依序釘妥後，交至課指組劉老師
五.申請期限：
　即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郵籤為憑，逾期不受理．（本校截止日為9月20日止）
六 公告方式：
　　錄取名單將在2007年11月中旬於StudioClassroom.com 網站上以及2007年12月號「大家說英語」、「空中英語教室」、「彭蒙惠英語Advanced」雜誌中公告。
七 審查辦法： 
1.由本會所組成之「彭蒙惠 (Dr. Doris Brougham) 教育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審查之，

評比相同時，殘障生與清寒生優先錄取，不適者得不錄取。
2.管理委員會於必要時得約申請人面談。
3.凡經審查錄取之申請人，即以書面掛號通知其親自來領取，逾期視同放棄。如外地或不能來領取者，得以其他方式發給之。未錄取者恕不通知。













